

玉溪市红塔区个人消费发票摇奖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为充分激发消费者索要发票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发票使用的社会监督，规范用票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结合红塔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一）组织机构

为强化工作组织实施，成立“红塔区个人消费发票摇奖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由分管财税工作副区长任组长，区委宣传部、区公安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税务局、区市场监管局等单位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税务局，由区税务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由各成员单位指定人员组成，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二）工作职责
    1、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组织开展发票摇奖工作，解决发票摇奖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2、领导小组办公室：贯彻落实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和反映存在问题，提出改进的具体意见和建议；重大事项提交领导小组审定；做好宣传工作；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3、成员单位：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开展宣传报道、摇奖程序采购及维护；区公安局负责奖金申领安保事宜及协助虚假发票查处；区司法局负责组织协调公证机构对发票摇奖活动进行现场公证与监督；区财政局负责经费保障；区税务局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及结果公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监管和规范交易行为。
二、开展时间

   区税务局、区委宣传部负责完成发票摇奖程序采购及前期宣传统筹工作，2022年4月前组织首期开奖，以后根据工作安排，每季度组织开展摇奖、兑奖工作。

三、经费保障

该项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算安排，由区财政局负责及时足额保障经费拨付。

四、摇奖对象
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地为红塔区的商户中合法取得真实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云南省区块链电子发票的自然人消费者均可参与摇奖。

摇奖发票范围

不能参与摇奖活动的发票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含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云南通用定额发票、企业冠名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手工发票、过路费发票、医院住院发票、金融发票、保险发票、购房发票、税务部门代开的发票、税务部门委托其他单位代开的发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免税或不征税开具的发票、经营者自行开具的农产品收购业务的发票、经营者自行为其开具的虚开发票、消费者未真实消费取得的虚假发票、税务机关认定不能参与摇奖的发票等。

摇奖资格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发票可以参与发票摇奖：

1、价税合计发票票面金额在300元（含）以上。

2、发票必须保存且票面整洁完好。

3、发票开具日期、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金额、销售方名称等项目必须填写齐全。

4、付款方名称必须是自然人消费者，且发票填写姓名与本人身份证一致。

5、发票必须加盖开票方的发票专用章或符合规定的电子签章。

6、参与摇奖的发票实际消费地点必须与商户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登记注册地址一致，否则视为不规范票据，不具有中奖资格。

已录入系统的发票作废后不可参与摇奖，重新开具的发票可按开具时间参与摇奖。每张发票只能录入1次，重复录入无效，已参加过摇奖的发票不再参加以后各期发票摇奖。采用不规范票据录入骗取发票摇奖资格的，一律取消其摇奖资格，纳入信用体系管理，且今后不得再次参与发票摇奖活动。
七、摇奖方式及奖项设置

消费者使用红塔区融媒体公众号按要求录入发票信息后参与摇奖，参与摇奖需录入发票消费地点。发票摇奖每季度一期，参与每期摇奖的发票开具时间也以公历季度为准：

一季度为1月1日0点后至3月31日24点前。

二季度为4月1日0点后至6月30日24点前。

三季度为7月1日0点后至9月30日24点前。

四季度为10月1日0点后至12月31日24点前。

每期发票信息采集结束后的次月内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实际择期摇奖。每期设1034名中奖名额，进行两轮摇奖，首轮摇出1034名中奖者，税务进行发票信息预审，符合摇奖条件的进入次轮摇出特、一、二、三等奖及幸运奖，奖金总额1000,000元。
1.特等奖1名：奖金150,000元；

2.一等奖3名：每名奖金50,000元；

3.二等奖10名：每名奖金10,000元；

4.三等奖300名：每名奖金800元；

5.幸运奖720名：每名奖金500元。
发票摇奖活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摇奖过程在国家公证部门的监督下，摇奖结果通过红塔区融媒体公众号等进行公示。
八、兑奖

（一）中奖发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兑奖：

1、经税务部门鉴定为假发票、作废发票的；

2、未纳入摇奖范围及不符合摇奖资格的发票；

3、税务机关已公告停止使用的发票；

4、尚未填开的发票；票面内容填写不真实或不完整不规范的；

5、票面破损、污染严重以及填写内容或摇奖号码无法辨认的；

6、发票的适用范围与消费项目不符的；

7、超过公告兑奖时间未兑奖的；

8、兑奖手续不齐全的；

9、发票信息与实际录入信息不一致的；

10、其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

（二）兑奖时间：所有奖项应于开奖公告之日起30日内完成兑奖。

（三）兑奖资料：中奖人须提供本人与发票上姓名标识一致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及一份复印件、中奖发票原件和银行账户信息并由本人到指定的地点兑奖，工作人员对中奖者的相关资料进行核验。

所有奖金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兑付，获奖者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获奖者超过兑奖期限未办理兑奖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兑奖资格，未领取的奖金自动滚入下一期。同一摇奖对象在同一摇奖期内有多张发票获奖的，由其自行选择其中一个奖项兑奖，不得在同一摇奖期内多次兑奖，兑奖后作废发票的，奖金全额追回。

九、发票违法行为举报
对商户的发票违法行为，消费者可直接拨打税务部门举报电话0877-6650062，税务部门将依职权受理，及时处置。
十、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开展发票摇奖活动是今年红塔区消除征管盲点、整顿市场秩序的重大举措，各单位要充分、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加强领导，强化措施，落实责任，确保工作开展。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由区融媒体中心牵头，通过网站、微信、电视、广播、新媒体、LED屏幕等多种渠道，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做到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积极参与。
（三）密切配合，确保安全
 依法采集、规范使用和管理发票摇奖数据，完善保密与安全管理措施，确保摇奖数据和中奖人员信息安全。畅通问题反馈渠道，及时处理发票摇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